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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內政部核定本市 105 年度住宅租金補貼計畫戶數由 8,856 戶

增至 9,313 戶，市政府需增加編列自籌款經費新台幣 3,532,800 元整，

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5.19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113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內政部核定本市 105 年度住宅租金補貼計畫戶數由 8,856 戶增至

9,313 戶，本府需增加編列自籌款經費新台幣 3,532,800 元整，擬以

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06 年 2 月 17 日內授營宅字第 106080164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105 年度本市租金補貼原計畫戶數為 8,856 戶，按中央及地方經費負

擔比例為 8：2，分算出中央及地方戶數分別為 7,085 戶及 1,771 戶，

因複審合格戶 9,313 戶大於計畫戶數，中央及地方戶數分別增加 365

戶及 92 戶，業經內政部同意全數增額補貼，併先行墊支 92 戶自籌款

經費 3,532,800 元，惟仍應由本市編列預算歸墊。 

三、擬按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6 款、第 45

點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執行並納入 106 年度

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6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7 年度

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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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本局新建工程處辦理「本市第 93 期市地重劃區外 3 處聯外

道路開闢案」，所需經費合計 8,064 萬 4,000 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5 月 16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5.19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098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本局新建工程處辦理「本市第 93 期市地重劃區外 3 處聯外道路開

闢案」，所需經費合計 8,064 萬 4,000 元，提請審議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

敬請 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有關第 93 期重劃區工程規劃設計作業現正辦理中（預計 107 年年底完

成），本案擬配合該重劃區期程辦理道路開闢作業，開闢完成後可使第

93 期重劃區順利銜接周邊計畫道路，建全交通網絡，道路拓寬工程計 3

處如下： 

勝利路北段計畫道路拓寬工程，為 20 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，長約

35 公尺，開闢所需經費約 2,363 萬 6,000 元（土地費 643 萬元、地

上物補償費 1,300 萬元、施工費 369 萬元、設計監造費 38 萬 7,000

元、工程管理費 12 萬 9,000 元）。 

建國路一段 259 號西側計畫道路拓寬工程，為 15 公尺寬都市計畫道

路，長約 27 公尺，開闢所需經費約 2,697 萬 8,000 元（土地費 1,918

萬元、地上物補償費 530 萬元、施工費 219 萬 2,000 元、設計監造

費 23 萬元、工程管理費 7 萬 6,000 元）。 

勝利路南段計畫道路拓寬工程，為 20 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，長約

50 公尺，開闢所需經費約 3,003 萬元（土地費 1,853 萬元、地上物

補償費 550 萬元、施工費 526 萬 7,000 元、設計監造費 55 萬元、工

程管理費 18 萬 3,000 元）。 

二、所需經費 8,064 萬 4,000 元墊付案，本局新工處已會簽地政局、財政

局、主計處、研考會，後續將依「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理

及運用自治條例」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由地政局「平均地權基金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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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墊付支應，如有盈餘則由盈餘歸墊，若無盈餘則由本局新建工程

處編列預算歸還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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